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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更好履行统一登记市场主体职责，现就提升信息化水平、统一规范市场主

体登记注册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按照“统一企业登记业务规范、数据标准和

平台服务接口”的规定，依法开展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强化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标准规范贯彻执行，减少区

域间登记注册业务办理差异性；按照“成熟一个、上线一个”原则，推广使用全国统一的登记注册应用服务接

口；提升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实现即时、准确、完整地掌握全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动态；2021年基本

实现统一规范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目标。

　　二、主要任务

　　（一）统一业务规范。

　　1.执行企业登记文书材料规范。全面实施市场监管总局（以下称总局）关于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登记申请文书规范和提交材料规范，完成文书和材料规范的换用及系统改造工作，除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有明确规定外，不得擅自增加申请文书和材料，做到文书材料相同、办理程序相同、审查标准

相同。规范企业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示范文本，供企业自行选择、免费使用。

　　2.实施经营范围规范表述。落实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部署，使用总局统一的《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

（试行）》开展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实现“双告知”的自动化、智能化推送，做好登记注册和许可审批

的有效衔接。登记机关应当调用总局统一接口，提供经营范围表述查询和选择服务，及时向总局反馈新兴行业

经营项目，由总局定期更新维护规范目录。

　　3.优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鼓励登记机关有效利用相关部门掌握的地址信息和数字地图技术等，为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提供智能提示和校验。开展“一址多照”、集群注册等企业住所登记改革的地方，应当建

立相应的地址数据库，在办理登记注册时核验。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标准化和准

确性。

　　4.推进企业开办服务规范化。总局将制订企业开办业务规范,进一步细化工作标准和要求。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厅、委）（以下称省级市场监管部

门）要按照企业开办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整合本地区企业开办服务资源，健全完善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服务平

台，深化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强化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确保企业开办环节、时间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二）统一数据标准。

　　1.统一规范数据采集。登记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总局制定的《市场主体准入退出数据规范》、《“多证合

一”改革信息化数据规范》、《注销便利化工作数据规范》等数据标准，及时、完整、准确的采集数据。登记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247


